二、日本學校的教育制度

日本學校的教育制度

    日本學校的教育制度是從幼兒就讀幼稚園開始，有公、私立幼稚園，也有公、市、都、.縣、立「保育所」。小學6年、中學3年、共9年的義務教育。高等學校畢業或持有同等學歷者，短期大學、專門學校、大學，都是日本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教育機關，每所學校的修業年限和教育內容都各有特徵。除部份學校之外，通常各個學年的開始在四月，多半的入學考試均針對4月入學目的舉行，務必注意考試日期，日本的學年度與台灣不同，日本是每年的四月開學，隔年的三月學期結束。

    大學部四年、大學院修士課程(研究所)、博士課程五年(博士班)，高等學校畢業可進入短期大學學習二年，還有其他的專門學校、專修學校等教育機構。

日本現今仍保有什麼樣的日本文化呢？日語程度要達到什麼水準才夠呢？想研修專門科目的規定呢？想進入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該如何準備考試、如何申請呢？

外國留學生想進入日本的日本語學校、專門學校、大學、研究所等日本學校就讀，有一定的規則可循，說明如下：

1、 日本語學校
「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」認定的日本語學校教育設施的學校大約有302所。
設置的機關有學校法人、株式會社等，除日語課程外，尚有進入大學前的基礎科、升學班、一對一的課程，也有開設數週到3個月的短期、長期生的日本語學校，學習日本語期間分為一年募集2次(4月、10月)，也有日本語學校一年募集4次(1月、4月、7月、10月)。
日本語學校的課程內容有日本語科課程為主升學課程班，日本語課程班則以教學、會話為重心，及日本文化等學習，另外，會把每年12月的第1個星期日舉辦的日本語能力檢定考試，二級、一級，合格為目標，推出日本語檢定考試對策的教學內容。
升學課程，則以升學考試為主，必需修英、數、社會、公民、理化等科目。
選擇日本語學校，必須確認每所日本語學校的日本語教育設施是否獲得「財團法人  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的認定「日本文部省認定」。獲得認定的日本語教育機構都會刊登在「東京公論社」、「日本教育設施要覽」、「日本留學指南」。TJC日本語留學中心、日本交流協會，都可以查到，並請注意各日本語學校的募集要領，課程內容，入學時編班測驗、升學基礎學科、教育環境、宿舍設施、升學及生活指導、日本語能力考試合格人數、外國人留學生自費考試的優秀成績人數、畢業生的出路、上課時數及學費比較。如果是唸專修學校專門課程的日本語就是「留學簽證」，唸各種日本語學校的課程有「就學簽證」。「留學簽證」入學資格，是依個人的日本語能力來編班，輔導，授業，對於完全沒學過日本語者，或已具備相當優秀的日本語能力者均可安心入學。只須在母國完成12年教育，經審查合格即可，不須親自赴日測驗。在就讀1年、1年半、2年的日本語學校期間，除能強化日本語能力，適應日本的生活之外，也可收集將來想升學的學校資料，高中、高職畢業的學生，可在日本升學。
日本語學校，大多是以專門日本語教育為主，在內容上較無特色，通常則會以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認定的作為標準，不但是在教育內容、升學輔導、生活輔導上，會比別科來得用心。

2、 專門學校、專修學校
專門學校是日本特有的高等教育機構，隸屬於「專修學校」的範圍，是教授職業相關的專業技能，銜接職場為目標，課程密集，有專業的師資，造就專業菁英，是專攻資格證照的學校。
專修學校分為三種類，「專門課程」、「高等課程」、「一般課程」。
專門課程：入學資格是高中畢業以上的學歷，外國人留學生至少需具備母國12年以上的完整教育。
高等課程：國中畢業以後就能入學，類似台灣的高職學校，稱為「高等專修學校」。日本政府規定，自費的外國人留學生務必在母國完成12年的高等教育才能赴日本求學，因此，一般留學生是不能進入這類學校就讀。
一般課程：學歷年齡不拘，適合幫助生涯發展的教育場所，稱為「專修學校」。但是，外國人留學生不能依「一般課程」取得留學簽證，因此，台灣的留學生就無法申請。
由於日本政府對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資格的要求嚴格，使得台灣有意到日本「學習職業  技能」，及「考取資格證照」者，只能進入專門學校就讀。
專門學校對留學生的入學審核不會太嚴苛，審核點擺在學生是否具備將來在學校研修的能力，具備未來投入相關行業的特質。語言能力大多僅要求二級的「日本語能力試驗合格證明，或曾經在「日本語振興教育協會」認可的日本語學校受過半年以上的日本語教育。或是日本留學試驗分數達200分以上者，就可具備參加入學考試的資格。但是有些專門學校的規定不同，則是需通過一級的日本語能力試驗，視科目而定。
以實務課程為主軸，可分為8大領域。
A文化素養：美術、設計，外國語、法律…等。
B教育、福祉：保育、教師養成、社會福祉…等。
C服飾、家政：時裝、手藝、編織…等。
D農業：農業、園藝、寵物…等。
E工業：電子工學、資訊、航空…等。
F商業：觀光、航空、秘書、商務…等。
G醫療：放射、牙科、復健…等。
H衛生：理容、美容、亨飪、點心…等。
如果留學生在本國取得日本語測驗二級合格證書，也可直接本國申請只規定二級的專門學校科目入學。專門學校是依照「專修學校制度」，所設有的專門課程的學校。是從事和職業密切結合的教育，學習職務上需求的知識和技術。受都、道、府、縣、政府機關認可，從事”職業教育”的高等教育機構。

3、 短期大學
報考短期大學，必須具備一級的日本語能力，或留學考試，但也有部份的短期大學不要求留學考試成績，只要能通過該校的獨立招生測驗與口試即可。短期大學並非由學院構成，而是由學科所構成。就學年限為二年，畢業後可獲得準學士學位，可插班就讀有訂立協定的大學規範科目，即可獲得學士學位。報考資格為高中畢業生或同等學歷為入學對象，就讀4年制大學的3年級。
一般分為1.醫療系：看護科、臨床工學科等。
　　　　2.人文系：國文科、英文科等。
　　　　3.社會系：商經科、秘書科等。
　　　　4.藝術系：美術科、設計科系。
　　　　5.教養系：教養科、國際文化科等。
　　　　6.教育系：幼兒教育科、兒童福祉科等。
　　　　7.家政系：營養科、服飾科等。
　　　　8.工業系：汽車科、電氣科等。
短期大學的入學考試，大多以「日本留學考試」來做為日本語能力的判定，但也有獨自舉辦招生的學校。
修業期間通常是2年，但如醫療技術、看護有些學校的修業期間是3年。和大學一樣可廣泛的學習，以實際生活的能力為目的，有助於職業。畢業必需修滿62學分以上，畢業時則授予「準學士」，短期大學畢業後，還有插班進入4年制大學就讀的途徑。

4、 大學日本語留學生別科
日本語留學生別科，是私立大學、短大為留學生所設置的日本語研修課程。
目前日本全國有39所設有留學生別科，以志願進入短大、大學、大學院為對象，學習日本語、日本的歷史、地理、生活文化資訊，也學升大學(院)所需的基礎科目，在教育法上被定位為大學教育之一環的正規教育課程，但並不保證升學考試時一定會錄取，修業年限通常是一年，因此，可取得「留學」的居留資格。
大學日本語留學生別科，除可利用大學的設施和利用住宿服務之外，也能申請打工的時段，醫療補助、健康保險、福利等方面也有較多的優惠。
大學、短大所設的日本語留學生別科數量少，名額有限，除非已確定以這所別科的大學、大學院為升學目標，否則，就得確保報名的名額，報名別科，才會有保障，換言之，申請別科就讀合格率是不高的。

5、 大學

報考日本的大學必須具備一級的日語能力檢定或是通過留學考試，又五專畢業者，可插大學的二年級或三年級。日本的大學分國立、公立(地方政府設立的如：東京都立大學、岡山縣立大學、大阪市立大學、京都府立大學…)、私立三種，全國約有700所左右。設有留學考試制度，加上日本小孩人口數逐年遞減，所以只要把日語學好，在日本升大學、大學院是比以前容易多了。有不少大學需根據書面資料進行審查，赴日後需再參加入學考試。通常在四年期間修完124個學分就能畢業。
日本的大學設置學部：如文學部、工學部等，學部下設有各學科，如外國語學部設有中國語學科、英語學科等。學部就是台灣國內大學所設的學院如文學院、工學院等。下設的學科就稱為”系”，如英語系、中文系等。不管個別領域，一般都要學基礎科目，保健體育科目等。就像國內的通識課程一樣。
6、 大學院
大學院即是台灣所稱的研究所，日本的研究所和台灣一樣都設有碩士、博士班，報名資格為大學畢業，已完成16年正規教育或同等學歷以上均可報名。
日本的碩士班，稱為修士課程修業年限為二年，博士課程為三年，五年一貫制博士課程，博士前期課程等同於碩士課程，修業年限為2年，後期為3年。醫科、獸醫、齒科，沒有修士課程，博士課程為4年。日本的研究所大都是以學術、理論應用、研究為主，精研專門學科領域。
日本大學設有研究所國立87所、公立62所、私立371所，共520所大學院。
大學院的招生分為秋季考試約8月~11月(報名到考試)、春季考試約1月~3月。採各校單獨招生方式：除審查必備資料之外，又分為筆試、面試、口試。少數大學院僅根據書面資料審查，但最好能參加日本的入學考試。
除了具備「正式院生」可修學分外，還設有研究生、聽講生、科目等履修生，依研修目的別與入學方式可分為1.非以取得學位為目的，僅在短期內從事研究工作者2.姊妹校等合作之互換學生3.預備進入大學院正規生前的學習。
研究生的選考，通常是自己先找好指導教授，並取得進入該研究室的允諾，部份學校須再通過資料審核或口試即可入學。

